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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室編撰 



廉政新聞 

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屏東縣長治鄉鄉長古

○○、鄉公所課員張○○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業經臺灣

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結提起公訴 

    古○○自民國 107 年 12 月 25 日起擔任屏東縣⾧治鄉(下稱⾧治鄉)鄉⾧迄

今，綜理鄉政，指揮監督⾧治鄉公所所屬課、室及審核請購核銷、撥款業務；張

○○係⾧治鄉公所財行課課員，並於 109 年 1 月至 110 年 3 月間擔任鄉⾧特助，

處理鄉⾧交辦事項及核銷經費等業務。詎古○○明知於 109 年 5 月至 12 月間，

並未實際前往菓○○、新○○等餐廳消費，及於 110 年 1 月設宴於京○餐廳係

為家人生日宴會，竟為核銷私人委任律師費、購買張惠妹跨年演唱會紀念品及家

人生日餐敘等開銷，指示張○○以上開餐廳不實收據，辦理核銷請款，並註明由

鄉⾧先行墊付字樣，嗣經古○○親自審閱核章完成撥款程序，如數撥付款項至古

○○之金融帳戶，總計詐得新臺幣(下同)5 萬 8350 元。另古○○、張○○因其

他公務行程或支出紅白包費用漏未取據，竟向未實際消費之數家餐廳索取空白收

據，據以辦理核銷請款 10 萬 4900 元。 

本案由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東地檢署)與本署南部地區調查組、法務部調

查局屏東縣調查站共同偵辦，並協請內政部警政署支援保安警察第五總隊支援，

經執行搜索、羈押獲准 2 人及約詢相關人員到案，張○○對於上開犯行坦承不諱，

並已自動繳交全數犯罪所得。嗣經屏東地檢署檢察官歐陽正宇偵查終結，認古

○○、張○○共同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利用職務機會詐取

財物罪及刑法第 214 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等罪嫌，予以提起公訴。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發稿日期:2023/08/24 

 



 
廉政法令宣導 

 

利用職務上機會，以變造之收據詐取財物 

案情概述 

任職於Ａ市衛生所之衛生稽查員甲明知其僅負責醫事機構醫事人員執業歇業、變

更執業執照申請業務，有關醫事人員逾期換照之違規處分，應於受理後移由Ａ市

衛生局醫政事務科按醫師法規定裁罰。甲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利用換發醫

師㇠執業執照之際，以塗改第 1 聯收據之方式向㇠詐得逾期罰鍰 2 萬元，雖事

後甲旋即將上述詐得之 2 萬元現金交還㇠，並無解於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

物與變造公文書犯行之成立，又甲雖於法務部廉政署○區調查組自首犯罪，然事

後又矢口否認，主觀上顯無接受裁判之意願，地檢署認定無自首規定之適用，爰

予求處 4 年以上有期徒刑。案經法院以甲犯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

罪，處有期徒刑 1 年 9 月，褫奪公權 2 年，緩刑 4 年定讞。 

風險評估 

㇐、內部控制制度功能不彰 

    Ａ市衛生所內部控制制度規定：「出納人員收到公務款項時，應立即開立收

據，核章完畢交繳款人。」惟本案收據卻非由出納人員出具，而由衛生稽查

員甲自行填發，顯係內部控制各權管人員間相互監控環結出現漏失。 

二、職務輪調未能落實職務輪調未能落實 

    衛生稽查人員⾧期服務於相同機關、轄區並執行相同業務，不僅可務，不僅

可能因人情包袱或過份熟悉轄區業者等因素，能因人情包袱或過份熟悉轄區

業者等因素，恐致無法公正執行職致無法公正執行職務，且易掩飾不法行

為。 



三、作業規定及流程未公開透明作業規定及流程未公開透明 

    有關醫師執照逾期更新處以罰鍰之權責屬Ａ市衛生局，㇐般醫師執照更新方

屬Ａ市各區衛生所權責之相關規定，以及該所行政規費收照更新方屬Ａ市各

區衛生所權責之相關規定，以及該所行政規費收取流程並未公開（如告示於

服臺、櫃臺或機關網頁），致甲得以假借職務機會詐取財物。 

防治措施 

㇐、落實內部控制風險管理落實內部控制風險管理 

    該衛生所內部控制制度規定：「出納人員收到公務款項時，應立即開立收據，

核章完畢交繳款人。」惟該衛生所並未落實，建議透過機立收據，核章完畢

交繳款人。」惟該衛生所並未落實，建議透過機關內部控制小組之定期自我

檢查與查核機制，做好風險管控，降低關內部控制小組之定期自我檢查與查

核機制，做好風險管控，降低再度發生弊端之可能性。再度發生弊端之可能

性。 

二、落實職務輪調落實職務輪調 

    建立衛生所與衛生所之間、轄區與轄區之間、或同機關內職務間之輪調制度，

使衛生所人員定期輪調，避免⾧期駐在同㇐個機關，容輪調制度，使衛生所

人員定期輪調，避免⾧期駐在同㇐個機關，容易因人情包袱或過份熟悉轄區

等因素，致無法公正執行職務，並得易因人情包袱或過份熟悉轄區等因素，

致無法公正執行職務，並得以適應新的工作環境及學習全新事物，不致因⾧

期處於同㇐職位造以適應新的工作環境及學習全新事物，不致因⾧期處於同

㇐職位造成僵化，甚至利用對業務之熟悉度從事不法。 

三、推動行政透明措施推動行政透明措施 



    為確保民眾權益，衛生機關應將相關繳納規費或裁處罰鍰之標準流程，張貼

於服務台或網路，公告周知，讓洽公民眾可預期行政作業程，張貼於服務台

或網路，公告周知，讓洽公民眾可預期行政作業流程，以期發揮外部監督力

量。流程，以期發揮外部監督力量。 

四、 建立單㇐窗口建立單㇐窗口 

    建議衛生機關設立單㇐窗口，專責統㇐受理民眾繳納規費，區隔稽㇐受理民

眾繳納規費，區隔稽查人員與實際收費人員，落實職務層層節制，減少人為

不法空間。查人員與實際收費人員，落實職務層層節制，減少人為不法空間。 

參考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貪污治罪條例第 55 條第條第 11 項第項第 22 款利用職務上

之機會詐取財物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 

二、刑法第刑法第 211 條偽造變造公文書罪。 

三、刑法第刑法第 216 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資料來源: 台中市政府水利局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機關安全維護工作上發生之危安案例 

㇐、 安全防護規劃不當，致產生防護罅隙：科技設備的裝置，雖能彌補人力之

不足，若事前未能週延策畫，考量其必要性、效益性，徒有良好的設備，

亦無法發揮其功能，反而喪失預防救災的先機，如： 

（㇐）某國營公司機房，誤將火災受信總機設置於無人值勤之隔間內，某晚，

機房空調室發生電氣火災，雖經由偵煙式火警感應器迅速偵得，並發出警

報，且火災受信機亦明顯標示火災發生的地點，惟因距離值勤人員處所甚

遠，以致延誤救火時機。 

（二）某銀行金庫發生竊案，保全系統於案發當時雖正常發出警報，惟金庫裝

設之「密碼定時鎖」必須在設定時間輸入密碼，始得進入金庫捉竊賊，

為此延誤保全人員處理時效，而使竊賊從容逃逸。 

 二、安全防護檢查疏漏，致延誤救援時機：定期安全督導檢查，為先期發掘潛存

影響安全因素，弭患於未然的重要手段，以下二則案例，㇐為緊急求援連絡

專線警鈴；㇐為緊急災害逃生緩降機，由於平日疏於檢查與保養，在緊急狀

況時，非但無法發揮預期救援功能，反而成為救災的絆腳石： 

（㇐）某國營機構架設通往管區警察局之專線警鈴，因未定期實施測試，某日，

該機構適值發生竊案，警衛人員在按下專線警鈴時，卻發覺未有反應，經

改以電話連絡，又發現電線已被切斷，而延誤救援時效。 

（二）某消防機構人員，某日受邀做「火災逃生防護演練」，在實施以「逃生緩降

機」自高樓逃離火場演練時，不幸發生緩降機纜繩斷裂情事，肇致該名消

防隊員墜落重傷之意外。 



三、安全防護觀念薄弱，致釀成意外災害：諸多安全事件的發生，均因當事人未

能確實遵守安全規定，或因㇐時疏於防範，而造成難以彌補的後果，諸如： 

（㇐）某安養機構殘癱病患深夜在床上吸菸，不慎引燃棉被，釀成火災，雖該機

構值勤人員緊急疏散殘癱病患並將火勢撲滅，但已造成㇐死㇐傷的慘劇。 

（二）某醫院宿舍僱用保全之守衛，未能確實遵守安全規定，擅自在木造崗亭以

電壼燒開水，致引發電線走火而釀成火警， 雖即時撲滅，已造成損害。 

 四、安全防護警覺不夠，致引發安全事件：漫不經心，對安全規定認知產生錯覺

或忽略等行為，而釀成安全傷害事件及財物的失竊，不僅個人遭受傷害，

亦使單位蒙受損失，故惟有提高員工的安全警覺，貫徹執行相關工作之安

全規定，始能防止意外災害的發生，或使損害降至最低，譬如：某辦公大

樓職員遺失該樓門禁刷卡卡片、按鍵密碼鎖 密碼及辦公室鑰匙㇐串，事後

並不在意，亦未向大樓管理單位報失，亦未迅速變更密碼及更換辦公室門

鎖，致於某日上班時發覺，辦公室門被打開，保險櫃內所存放之現款遭竊，

後悔為時已晚。  

                                 資料來源：摘錄自高雄市政府-如何加強本

局機關安全維護工作興利除弊專報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肉搜匿名檢舉惹禍，公務員罰 4萬 

【焦點話題】  

○市政府 104 年 7 月收到「某局處工讀生穿著太清涼」檢舉信。該局處內部早

已對工讀生的穿著議論紛紛，陳女收到案件資訊後，遂跟鄰座的黃女說「真的有

人去投訴耶！」。黃女發現匿名檢舉的電子郵件信箱是局內公務信箱，好奇用該

電子郵件在 GOOGLE 上進行搜尋，想找出檢舉人，事後並向其他同事提及此

事。事件最後不但傳到當事人耳裡，竟還有人向當事人求證，詢問「你是不是有

寄信?」，匿名檢舉竟變成㇐樁公開事件。陳女和黃女因涉及洩密遭法辦，檢方認

為二人行為已構成刑法「公務員故意洩露國防以外秘密罪」，但考量都無前科，

犯罪情節尚屬輕微且犯後深具悔意，因此予以緩起訴 1 年 6 月，但支付國庫 3

萬元和 1 萬元緩起訴處分金，另需參加法治教育課程。  

【重點摘要】 

 1.受理檢舉案件之該管公務員依法負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即使是

同事，也不能洩漏資訊。  

2.公務員負保密義務之公務機密，不限於特定形式，舉凡文書、圖畫、消 息或

物品，皆為受保護之客體。  

【管理 Tips】 

 公務機關依法行政，但因具公務員身分，應時刻謹言慎行，也因執行公務時往

往可取得民眾特定資料，更應善盡保密義務，以免傷害公務形象，甚或觸犯法

律。  

資料來源：台南市政府網站摘錄                                       

 
 
 
 
 
 
 



消費者保護宣導 
 

山坡地範圍之旅宿業聯合查核結果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以下簡稱行政院消保處）為維護消費者權益，會同

主管機關前往新北市等 5 個直轄市、縣（市），針對座落山坡地之 15 家旅宿業

者進行聯合查核，查核結果有 4 家業者全部符合規定；其餘 11 家業者或有水

土保持處理及維護、建築安全管理、消防安全管理、或旅宿業經營管理及定型

化契約等部分項目未符合規定，均已請主管機關轉知各地方政府要求業者改

善。  

     隨著疫情趨緩致國內旅遊市場升溫，有關座落山坡地範圍之旅宿業營業場

所公共安全，實有瞭解實施情形之必要，行政院消保處於去（111）年 12 月

間會同地方政府消費者保護官，及轄區觀光、水保、建管、消防機關之查核人

員，前往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高雄市及宜蘭縣等 5 個直轄市、縣（市）

辦理本次查核。查核結果如下（詳如附表）： 

㇐、水土保持處理及維護：1 家不符合規定（編號 8），為滯洪池未能正常使用

（已改正完成）。 

二、建築安全管理：6 家不符合規定（編號 4、6、7、11、12 及 13），主要態

樣多為安全通道堆放雜物（4 家已改正完成，1 家違建依法排拆中，1 家未公

安申報補申報中；如補申報未於期限內完成者，將依建築法第 91 條規定裁處

新臺幣（下同）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三、消防安全管理：3 家不符合規定（編號 5、9 及 13），為消防安全設備不

符規定（2 家已改正完成，1 家現場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不足及未設置防焰標示

限期改正中；如未於期限內完成者，將依消防法第 37 條第 1 項規定裁處 6 千

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 

四、旅宿業經營管理及定型化契約：9 家不符合規定（編號 5、6、7、8、9、

11、13、14 及 15），主要態樣多為實際經營客房數涉及擴大營業範圍（7 件

已改正完成或裁處，2 件排程複查中；如經複查未符合規定者，將依發展觀光

條例第 55 條第 7 項規定裁處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 

       針對本次查核所發現之缺失，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第 82 次會議決議請

本院農業委員會（現為農業部）、交通部及內政部等機關就本次查核不符規定

情形，督促地方政府儘速依法處理，針對常見缺失態樣持續辦理不定期查核工



作。另請旅宿業主管機關交通部本於職權針對重大違失加強對業主之輔導及改

善作業，並持續與業者及相關公（協）會溝通，使業者符合法律規範，以同時

兼顧產業發展及減少消費紛爭。 

       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出遊選擇住宿地點時，除應注意業者是否已

合法登記外，同時亦應留意逃生動線及安全梯是否暢通、室內消防設備有無雜

物阻隔、地毯及窗簾等物品有無防焰標示，以維護自身安全。行政院消保處再

次提醒消費者，多㇐分留心，就多㇐分安心；慎選旅宿場所，外出旅遊就能平

安又盡興。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 


